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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建筑运行过程的碳排放总量为22亿吨

CO2，其中直接碳排放5.1亿tCO2，占比23%，电力相关间

接碳排放12.4亿tCO2，占比57%，热力相关间接碳排放

4.3亿tCO2，占比20%。

1. 建筑运行直接碳排放

2021年建筑直接碳排放为5.1亿吨CO2，其中城乡

炊事的直接排放约2.3亿吨CO2，分户燃气燃煤采暖排

放约1.5亿吨CO2，其余还有1.3亿吨CO2是天然气用于热

水、蒸汽锅炉及吸收式制冷造成的直接排放

近年来随着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进“煤改电”、“煤

改气”和清洁采暖，我国建筑领域的直接碳排放已经在

2015年左右达峰，目前处于缓慢下降阶段。只要在新建

建筑中，持续推进电气化转型，建筑领域的直接碳排放

就会持续下降，不会出现新的峰值。

建筑领域直接碳排放实现零排放的关键在于推

进“电气化”的时间点和力度。推行建筑电气化主要的障

碍不是经济成本，而是用能理念认识转变以及炊事文化

转变。加大公众对于电气化实现建筑零碳的宣传，在各

类新建和既有建筑中推广“气改电”，是实现建筑运行直

接碳排放归零的最重要途径。

2. 建筑运行电力间接碳排放

2021年我国建筑运行用电量为2.2万亿kWh，电力

间接碳排放为12.4亿吨CO2。目前我国建筑领域人均用

电量是美国、加拿大的六分之一，是法国、日本等的三分

之一左右，单位面积建筑用电量为美国、加拿大的三分

之一。生活方式和建筑运行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我国与

发达国家用电强度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建筑用电量增长造成的碳排放增加，超过

了电力碳排放因子下降造成的碳排放降低，建筑用电间

接碳排放将持续增长, 尚未达峰。维持我国绿色节约的

生活方式和建筑使用方式，避免出现美日等发达国家历

史上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出现的建筑用能剧增现象，

预测在2060年建筑用电量4万亿kWh（建筑面积750亿

m2）即可满足我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建筑用

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推广“光储直柔”配电方式，可

以使建筑用电的零碳排放先于全国电力系统零碳排放

一、我国建筑领域碳排放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研究单位：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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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

3. 建筑运行热力间接碳排放

2021年我国北方采暖建筑面积162亿m2，建筑运

行热力的间接碳排放为4.3亿吨CO2。

近年北方地区集中采暖面积和采暖热需求持续增

长，但单位平米的供热能耗和碳排放持续下降，北方采

暖热力间接碳排放呈缓慢增长趋势。进一步加强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充分挖掘各种低品位余热资源，淘汰散烧

燃煤锅炉，可以在2025年左右实现建筑运行使用热力的

间接碳排放的达峰。之后跟随电力部门对剩余火电的零

排放改造（CCUS和生物质燃料替代）的逐步完成，可与

电力系统同步实现建筑热力间接碳排放的归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持续严抓新建建筑的标准

提升和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使北方建筑冬季采暖平均

热耗从目前的0.35GJ/m2降低到0.25GJ/m2，从而减少

供热需热量对热源的压力。2020~2035年期间：主要通

过集中供热系统末端改造以降低回水温度，从而有效回

收热电厂余热和工业低品位余热。通过现有热源供热能

力的挖潜，来满足建筑采暖需热量的增加。对北方沿海

核电进行热电联产改造，为我国北方沿海法线200公里

以内地区提供热源。2035年起：配合电力系统火电关停

的时间表，同步建设跨季节蓄热工程来解决关停火电厂

造成的热源功率减少。至2045年：依靠跨季节蓄热工程，

收集核电全年余热、调峰火电全年余热及各类低品位余

热热源的全年余热。这样可在电力系统实现零碳排放的

同时实现建筑热力间接碳排放的零排放。

建立新型城乡能源系统。为了实现建筑运行碳排

放的中和目标，在能源系统层面，应该全面推进用能电

气化，并协助建设零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和余热为主的零

碳热力系统。针对新型电力系统面对的风光安装空间和

消纳不足、电源生产与电源消费不匹配的问题，应该利

用城镇“光储直柔”建筑与私人电动车的储能资源，实现

建筑的柔性充电与电动车的有序可调充电，来发挥需求

侧的柔性协助电力系统实现零碳。同时应该充分利用我

国农村建筑的屋顶空间，建立以屋顶光伏为基础的新型

能源系统，通过农村的需求侧调控方式实现用电柔性和

余电有序上网，有力支撑城镇电力消费。针对余热资源

与末端用户在时间、空间和参数上的不匹配，应该利用

北方集中供热管网，建立余热为主的“产调储输”零碳供

热系统，来实现北方地区冬季采暖的零碳用热。

在建筑层面实现节能、高效、灵活、柔性。在建筑

侧，首先应坚持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绿色生活方式和建筑

使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新建建筑的节能和既有建筑

的节能改造，通过建筑本体和机电系统的节能高效，来

实现建筑用能需求的合理增长，这是实现零碳电力和热

力系统的前提条件。

因此可以总结出，面向未来的零碳能源系统，我国

建筑实现运行零碳的几大关键任务就是：

（1）节能是实现建筑低碳的前提条件，应该以生

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作为基础，追求绿色生活方式和“部

分时间、部分空间的”建筑使用模式，避免发达国家在历

史上出现的建筑能耗剧烈增长。

（2）发展创新的建筑节能技术，实现新建建筑的

节能和既有建筑的改造，实现建筑围护结构和能源系统

的能效提升，降低建筑的能源需求。

（3）全面实现城乡建筑用能的电气化，包括炊事、

生活热水、分散采暖的电气化，不再在建筑中使用任何

化石燃料，从而使得建筑中的直接碳排放归零。

（4）在城镇和农村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实现建

筑从电力的单纯消费者到“产储调消”四位一体转型，助

二、建筑领域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路径与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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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零碳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实

现建筑用电的零碳。

（5）发展零碳余热资源，建立“采调储输”一体的

零碳供热系统，实现北方建筑冬季采暖的零碳。

预计随着各项节能低碳工程的推进，我国建筑领

域可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零排放。

除运行阶段以外，建筑领域相关的碳排放还包括

建造相关的碳排放总量约为15亿吨，实现这部分排放的

中和应避免“大拆大建”，使建筑的维修改造成为建筑业

的主要任务，积极研究新型的低碳建材和与其相配套的

结构体系和建造方式，减少建材的需求，实现低碳建造。

农村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是发展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基础；发挥农村地区

的资源禀赋、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对于优化城乡能源

供给结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建设

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2020年，清华大学研究中心

与山西省芮城县合作，将芮城作为低碳发展的试点县，

提出了建立以屋顶光伏为基础的新型农村能源系统，从

而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203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

将韧性与包容性协同发展的理念融入到芮城碳达峰碳

中和发展规划中。协同发展低碳、韧性与包容性，或许是

对抗能源转型中不确定性、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关

键。未来，芮城样板能够持续为农村能源系统实现清洁

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目标，同时助力乡村振兴和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实现包容韧性和城乡协调发展实践提供参

考。

1. 芮城县基本情况

芮城县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总面积1178.76平方

公里。2018年末全县总人口41.26万人，其中城镇常住

人口21.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20万人。2019年生产总值

91.85亿元，人均22313元。

2019年芮城全县消耗煤炭12.88万吨标煤，天然气

总用量4446Nm³，石油总用量2.32万吨，全社会用电量

7.24亿kWh。2019年芮城县风电光电年总上网电量已

达到8.25亿kWh，大于全县总用电量，但由于风电光电

存在“夏季多冬季少”“白天多晚上少”问题，只有58%

的用电消纳了可再生电力，其余42%仍要从外电网取

电。2019年芮城县各部门由于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直

接碳排放总计53万tCO2。

芮城县具有较好的零碳资源禀赋。目前建成一期

二期集中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97万kW，年发电潜力为

11.6亿kWh。集中风电装机容量17万kW，年上网电量1.5

亿kWh。根据估算，芮城县农村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潜

力为2496MW，年发电潜力为23.1亿kWh。城区屋顶分布

式光伏装机潜力为426MW，年发电潜力为4.9亿kWh。芮

城县可利用生物质资源总量约25.32万tce。

2. 芮城县发展规划

根据芮城县的社会发展预测与规划，2035年芮城

县全社会用能106万tce（按照发电煤耗法折合），人均

2.42tce/人，比目前芮城高240%，比目前全国平均低

32%。全县总用电量32.6亿kWh， 人均约7500kWh，燃料

需求8万吨标煤。

根据规划，芮城县将于2030年前首先实现能源导

致的碳排放总量为零，即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总量小于净

输出的可再生电力×全国平均电力碳排放因子。并于

2035年前实现化石能源燃烧的零碳排放，同时解决可

再生电力的消纳问题，实现电力系统的碳中和，将从外

三、新型农村能源系统实现碳中和示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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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电网输入的电力削减为零，实现本地可再生电力的

自给自足。

为实现2035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近期任务是大力

发展分布式光伏和生物质商品能源，逐步替代燃煤、燃

气，以减少化石能源排放。以电代煤、以电代气、以电代

油，在满足工业增长的前提下，控制对燃料的需求。通过

发展光伏和减少化石燃料用量，实现用能导致的碳排放

总量的中和。农村发展屋顶光伏180万kW来解决农民生

活、生产、交通用能。城市发展43万kW屋顶光伏解决部

分建筑用电和各种电动车充电问题。

中期目标为全面电气化、光伏全面发展和建成农

村新能源系统，建成智能充电桩网络，通过全县12万辆

电动车以及电动车、电动农机具和农副产品生产的“需

求侧响应”用电模式解决一天内光电与负荷的不匹配问

题。开发利用25万tce的生物质能源，其中8万tce满足全

县燃料需求，其余17万tce用于生物质调峰电厂。全面实

现汽车电气化、农业生产电气化，实现化石能源归零。

远期目标是建设35万kW生物质电厂，解决冬季光

伏不足时的电力供给。在6万kW引黄灌溉工程的基础上

建成抽水蓄能电站，解决短周期内的电力平衡。并全面

发展“光储直柔”建筑配电，彻底解决光伏电力与用电负

荷的平衡，实现电力系统零碳。到2035年实现能源领域

零碳，并实现社会经济大幅度发展与增长。

3. 主要工作

根据以上目标，芮城县在2035年前计划实施的八

大重点工程及时间安排如下：

1）农村“光储直柔”配电系统，实现农村用能电气化

（2021年-2035年）

农村建筑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每户装机容量大

于20kW。农户生活、炊事、冬季取暖等全部电气化，采

暖方式采用墙体蓄热或热风机。户内采用直流配电，并

安装3~5kWh电池或双向充电桩。从2021年开始对部

分农户试点进行改造，到2025年预计完成改造2万户左

右，2026年到2030年阶段进入改造高峰，每年改造1万

户，2031年至2035年完成剩余户的改造，至2035年完成

农村屋顶光伏装机180万kW的目标。

2）全面开发生物质资源，建立商品能源产销系统

（2021年-2025年） 

2025年前完成目前25万tce生物质的采集，并转换

为商品能源，制作成颗粒，压块或生物质燃气。使用光

伏电力采用需求侧响应方式生产生物质燃料。建立采

集——加工——销售渠道，研究不与牲畜争食，不与农田

争肥的机制和措施，研究沼渣、沼液返田，工业生产用生

物质燃料替代燃煤、燃气的措施。      

3）建立智能充电桩网络，实现汽车电气化（2021

年-2030年）

建立完善的智能充电桩系统，实现“一位一桩”，助

力电动车的推广。实现根据光伏的变化灵活充电，并在

电力不足时为建筑补充电力。芮城县新增车辆全部为电

动车，并积极实施燃油车的取代，预计2025年前新增0.9

万辆电动车，至2030年增加至4.6万辆，至2035年实现除

长途货车外，全部12万辆车全为电动车

4）推广城市光伏屋顶和部分建筑的“光储直柔” 

（2021年-2030年）

开发利用各类建筑可利用的屋顶资源，部分公共

建筑以及今后的新建建筑采用“光储直柔”配电方式，发

展柔性负载。没有采用“光储直柔”的建筑，屋顶光伏优

先供应智能充电桩，剩余部分逆变发电上网。到2025年

预计完成城市屋顶光伏装机8万kW，2026年到2030年每

年增加5万kW，2031年至2035年完成剩余的城市建筑屋

顶光伏系统安装，至2035年完成城市屋顶光伏装机43

万kW的目标。

5）建立35万kW生物质电厂，实现电力零碳（2028

年-2030年）

2030年建成发电能力2×17.5万kW的生物质热电

联产电厂，年发电5亿kWh，年运行小时1700h,冬季同时

为中心城区1100万平米的建筑供热。

6）建立以生物质电厂余热为热源的中心城区的集

中供热系统（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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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城区利用生物质电厂发电余热供热，部分

（<20%）中心城区建筑采用空气源热泵或其它热泵形

式，其它城镇建筑采用电驱动热泵供热，农村利用光伏

直接电热或空气源热泵采暖。热泵方式可尝试需求侧响

应用电模式，协助为电网调峰。

7）建立抽水蓄能电站，为光电风电调峰（2028年- 

2029年）

为协助解决几日内的电力调峰问题，在引黄灌

溉工程的基础上建成抽水蓄能电站，储能容量为36万

kWh，最大放电功率6万kW

8）工业生产的全面电气化（2025年-2035年）

采用电动热泵以及生物质燃料锅炉替代燃气锅

炉，实行可中断方式生产，有效消纳光电。

芮城县申请成为碳中和示范县，完成以上八大工

程的示范项目，争取于2035年前实现全县域内的碳中

和，并通过新能源系统的建设，拉动制造业、旅游业及对

外咨询业务的发展，推动芮城县社会经济发展。

推进我国建筑领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转型，

推进各项关键技术与措施也同时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

和保障措施，因此对我国建筑领域实现碳达峰和零碳排

放的路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建筑碳排放核算体系，完善建筑碳

排放核算方法，支持对建筑领域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径

规划与政策决策。推进建筑用电的实时碳排放责任因子

体系的研究，建立建筑用电实时碳排放责任因子的方

法、体系与数据，实现城镇光储直柔建筑和农村屋顶光

伏系统减碳效果的科学合理核算，以推动建筑运行碳碳

排放降低的各项措施。

(二)顶层规划城乡能源系统，开展零碳能源系统重

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能源系统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与规划，全面布局建设城乡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产消

调蓄一体”用电终端和集“采、调、储、输”于一体的零碳

供热系统。

(三)坚持绿色建筑发展方向，提倡绿色生活方式，

避免“大拆大建”合理规划控制城镇建筑规模总量，由大

规模建设转入既有建筑的维护与功能提升。

(四)大力推行建筑用能“电气化”与建筑能效提升，

实现新建和既有建筑的绿色、低碳、灵活、高效运行。

(五)加强 “光储直柔”建筑的技术研发与标准制订，

实现建筑应该从能源系统的使用者，转变为能源系统的

生产者、使用者和储存调控者。将智能有序充电桩网络

建设纳入建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体系。

(六)在农村大力发展电力产消一体的农村新型能

源系统，实现电力生产和消纳一体化，也以此作为构建

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突破口与着力点。

(七)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

部门牵头制订北方地区余热清洁供热专项规划，同时大

力发展基于核电余热的水热联产技术、大规模跨季节蓄

热技术、降低回水温度的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

四、政策建议


